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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0

年第六次会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度担保

额度的议案》，公司预计2020年度将按持股比例为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担保，其中对九江玉禾田环境发展

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0.2亿元，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9月4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0年度担保额

度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63）、《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4）等。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九江玉禾田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玉禾

田”）的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里湖支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九江玉禾田向以上银行申请的0.1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九江玉禾田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6MA38C91Q9E 

成立日期：2019年1月23日 



法定代表人：周聪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向阳街道畔湖社区服务中心三楼 

经营范围：楼宇清洁服务；保洁服务；有害生物防治；环保工程；清洁用品、

机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养护；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垃圾分

类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环境治理；废旧物资回收及利用；垃圾中转站；环保设

备制造与销售；城市水域垃圾清除服务；公厕管理；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垃

圾无害化处理；环保产业投资；环保产业投资管理；环保产业咨询服务；垃圾清

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453.94 4,088.45 

负债总额 2,863.29 2,894.98 

净资产 2,590.65 1,193.47 

项目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6,741.35 10,846.09 

利润总额 1,849.85 927.19 

净利润 1,397.18 693.47 

被担保方关于额度使用基本情况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经审批的担

保额度（亿

元）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亿

元） 

本次新增使

用担保额度

（亿元） 

剩余担保

额度 

是否关

联担保 

玉禾田环

境发展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九江玉禾

田环境发

展有限公

司 

100% 52.50% 0.2 0.1 0.1 0.1 否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里湖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

简称“合同”），现将合同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保证人：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权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里湖支行； 

（三）被担保的主合同：债权人与主债务人已经订立的编号为B220200903201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

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业务发生期间为2020年09月03日至2021年09

月03日。 

（四）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

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五）最高债权限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六）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七）保证期间： 

1. 本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计。 

2. 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

每批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3.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4.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 债权人按照主合同或本合同的约定提前收贷，或发生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情况下主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时，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

期之日起两年。 

6. 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人在每期

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内承担保证责任。 

7.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

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此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9月3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37,054.52万元，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8,158.50万元，以上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8%。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其他第三



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 

 


